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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适应公司发展需求的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包括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作

制度》、《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审计委员会

工作细则》、《担保及融资管理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、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、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

度》、《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》、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、《信息披露

事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保密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、《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》、

《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通过各项制度的严格执行，保证公司规范有效运作，治

理层和管理层职责充分发挥。同时，公司已制定了涵盖公司日常生产运营、技术研发、安全环保、人力

资源、行政管理、财务管理等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，管理

有序，形成了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。 

公司将根据自身不断发展的需求，及时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梳理、修订、完善，进一步加强公司内

控体系建设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合理防范各类经营风险，不断提升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水平，以确保公司持

续、稳健发展，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。根据相关法规规定， “新上市的主板上市公



司应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上市的下一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

和审计报告。”公司属于新上市公司，因此未披露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公司将在披露下一年度

年报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 

 

 

董事长（已经董事会授权）：雷钦平  

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1年 3月 31日  

 
 

 


